湖南师范大学2021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报名条件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2.参加2021年学测且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三、招生计划及专业

2021年计划招收30人，具体招生专业详见附件一（湖南师范大学2021年依据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专业目录）。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1.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

2.报名方式

请将申请材料扫描（需清晰可读）电邮至zsb@hunnu.edu.cn，邮件标题为“2021年台湾学测生申请材料-姓名”，我校不接受纸质材料。申请材料包括:

（1）《湖南师范大学2021年依据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申请表》（见附件二，请发送签字的扫描件）；

（2）《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3）学测成绩单（含报名序号，须盖所在中学教务部门公章）；

（4）获奖证书或有关申请者经历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5）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按要求填写完整并本人签字或盖章）。

五、选拔及录取

1.审核

我校将组织专家对申请者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根据申请者学测成绩、中学期间学习经历，择优确定入围名单，并在我校招生信息网公布审核结果。

2.考核

我校采取审核申请者提交的视频材料的形式进行考核（重点考察申请者综合素质、培养潜质及对所报学科的兴趣爱好和认识程度等），视频录制要求及考核具体安排届时通过电邮通知申请者本人。

3.录取

我校根据申请者学测成绩、考核情况、中学期间学习经历等，择优录取。预录取的台湾学生名单须经教育部考试中心对其学测成绩进行确认后，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简称联招办）审核，审核合格后方能办理相关录取手续，并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六、相关要求

1.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照规定的时间报到，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学校请假，并获批准。在规定时间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2.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查。凡不符合条件或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3.被录取的台湾学生应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同专业学生一致。

七、其他

1.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号）文件进行管理；

2.我校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依据台湾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有关工作，请申请者及其家长谨防上当受骗。我校不收取任何申请、评审费用；

3.如遇上级部门政策变化，以新政策为准；

4.本简章由湖南师范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解释。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电 话：0086-731-88872222
传 真：0086-731-88872809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潇湘中路122号
电 邮：zsb@hunn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hunnu.edu.cn
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s://zsb.hunnu.edu.cn
微信公众平台：湖南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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